附件7 
 关于收集教务处牵头教学工作评估观测点佐证材料的通知
各部门：
根据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价实施方案（2025-2030年）>的通知》（教职成[2025]228号）和学校《关于印发<办学能力评价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院政[2026]9号）文件精神与要求，为扎实推进我校教学能力评估工作，现将教务处牵头需各部门配合的佐证材料提交要求如下：
1.需准备的佐证材料内容及要求见附件1，各部门可根据具体工作情况，进一步补充、完善材料。教材管理与选用、岗位实习、安全教育的过程性资料为近1年工作资料。
2.佐证材料均需提供Word版和PDF版（纸质版材料按要求规范整理，提交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其中PDF版中涉及到学院的管理制度、报表、报告、公示等以及有盖章要求的材料均需盖章，涉及填报日期、负责人签字（手写签名）的应填写完整。
3.佐证材料按照材料清单分类整理，每类材料生成一个文件，原则上按照分专业、班级（或门牌号、时间由远及近）、学号顺序排序。
4.需要扫描的佐证材料，除大于A4的材料外，所有材料均不得缩印，不得缺页。
5.佐证材料命名、目录及文字格式参照学校《关于做好教学工作评估相关佐证材料规范要求的通知》要求。
6.请各部门于3月2日前将所有佐证材料分Word版和PDF版分别打包，按照“XX部门Word版（PDF版）佐证材料”命名，发送至教务处邮箱（jwc@jyvtc.edu.cn）。
7.联系人：李纯（156601063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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